	2024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人民政府整体监控
	项目编码：
	50011100024P000018
	自评总分：
	100.00
	
	

	项目主管部门：
	910-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人民政府
	财政归口处室：
	003-预算科
	部门联系人：
	吴友琦
	联系电话：
	17382325150

	资金情况

	
	年初预算数
	全年（调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执行率权重
	执行率得分

	年度总金额
	3,833.01 
	4,158.99 
	4,158.99 
	
	
	

	其中：财政拨款
	3,833.01 
	4,158.99 
	4,158.99 
	100
	10.00
	10.00 

	一般公共预算
	3,644.86 
	3,942.31 
	3,942.31 
	100
	
	

	绩效目标

	年初绩效目标
	全年（调整）绩效目标
	全年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及时足额拨付镇、村两级机构运行经费，保障镇、村两级机构正常运行，兜牢“三保”底线；二、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及时发放临时救助、优抚、五保补助，逐步提高生活保障水平和生产生活质量，让困难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三、开展城区市政环卫清扫保洁工作，完成城区清扫保洁面积1.42平方公里米；四、实施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及河道清漂保洁，完成20个村社区垃圾清运及河道清漂。五、开展安全稳定、信访调解、安全生产管理、行政执法等工作，强化消防队、交通劝导站、行政执法大队工作效率，确保社会稳定，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六、开展森林防火、动物防疫工作，确保森林防火日常巡查全覆盖，完成年度动物防疫任务。
	
	一、及时足额拨付镇、村两级机构运行经费，保障镇、村两级机构正常运行，兜牢“三保”底线；二、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及时发放临时救助、优抚、五保补助，逐步提高生活保障水平和生产生活质量，让困难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三、开展城区市政环卫清扫保洁工作，完成城区清扫保洁面积1.42平方公里米；四、实施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及河道清漂保洁，完成20个村社区垃圾清运及河道清漂。五、开展安全稳定、信访调解、安全生产管理、行政执法等工作，强化消防队、交通劝导站、行政执法大队工作效率，确保社会稳定，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六、开展森林防火、动物防疫工作，确保森林防火日常巡查全覆盖，完成年度动物防疫任务。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偏离度（%）
	得分系数（%）
	指标权重
	指标得分
	是否核心指标
	说明

	城区垃圾清扫保洁
	平方公里
	≥
	1.42
	1.42
	0
	100
	10
	10
	否
	

	村（社区）垃圾清运
	个
	≥
	17
	17
	0
	100
	10
	10
	否
	

	交通安全劝导次数
	次
	≥
	200
	200
	0
	100
	5
	5
	否
	

	森林防火日常巡查
	天
	≥
	300
	300
	0
	100
	5
	5
	否
	

	文物安全巡查
	次
	≥
	200
	200
	0
	100
	5
	5
	否
	

	珠溪河、濑溪河清漂保洁
	条
	≥
	13
	13
	0
	100
	5
	5
	否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按时发放率
	%
	≥
	100
	100
	0
	100
	10
	10
	是
	

	镇、村两级机构运行经费保障率
	%
	≥
	100
	100
	0
	100
	10
	10
	是
	

	村社区党组织凝聚力提升
	
	定性
	提升
	1
	0
	100
	10
	10
	是
	

	群众安全感提升
	
	定性
	提升
	1
	0
	100
	10
	10
	是
	

	困难群众满意度
	%
	≥
	85
	85
	0
	100
	10
	10
	否
	

	镇、村两级职工满意度
	%
	≥
	85
	85
	0
	100
	10
	10
	是
	



